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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临港文化艺术基金会

捐赠协议书

捐赠方：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受赠方：上海临港文化艺术基金会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3310000MJ4954695U

为立足公益文化发展，推动文化创新，提升艺术底蕴，促进临港文化事业繁

荣发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

《上海临港文化艺术基金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，达成如下

协议：

第一条 捐赠财产

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：

现金： / （人民币/其它）（大写 ）给乙方。

动产： / （名称、数量、质量、价值详见附件）。

不动产： / （该不动产所处的详细位置、状况及所

有权证明详见附件）。

第二条 捐赠财产用途

1、甲方捐赠财产主要用于 / 项目；

2、本协议未限定捐赠用途的，捐赠财产可用于符合乙方宗旨和业务范围的

公益项目或者活动及日常运营支出。

第三条 捐赠财产的交付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
1、交付时间：

3、交付地点：

3、交付方式：

Jin Yue
如遇到不限定项目的捐赠，这里可以选择不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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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捐赠财产及其所有权凭证交付乙方，并配合乙方依

法办理相关法律手续。

5、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财产后，应出具合法、有效的财务接收凭证，并登记

造册，妥善管理和使用。

第四条 乙方账户信息

账户名称：上海临港文化艺术基金会

开户账号：5013 1000 8692 2433 9

开户行：上海农商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

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、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全面适当履行本协议，及时履行捐赠义务；

2、甲方保证捐赠系其具有合法来源、有权处分且无权属争议的财产并已经

履行了内部决议程序；

3、甲方应保证捐赠财产无瑕疵或向乙方告知捐赠财产的瑕疵情况，否则造

成乙方或第三方损失的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；

4、甲方有权索取公益事业捐赠票据、受领捐赠证书、参加捐赠仪式（如有）。

第六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

1、乙方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使用捐赠财产；

2、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财产后应出具合法、有效的财务接收凭证；

3、乙方根据国家和本基金会的有关规定给予甲方相应表彰和奖励。

第七条 知识产权

1、甲、乙双方在对与本协议项目相关的活动进行宣传时，如果需要使用含

有对方名称或对方为权利人的商标之标识、图片和文字等，应事先获得对方认可

后方能使用；

2、乙方对开展与本协议有关的项目或者活动过程中取得的知识产权、数据

信息、电子数据等作品或信息享有完全的著作权及其他权利；

3、甲方及任何人或者单位未经乙方授权不得使用或侵害其知识产权。

第八条 违约责任及损害赔偿

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规定，适当地、全面地履行其义务，应该

承担违约责任。守约一方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和损害，应由违约一方赔偿。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第九条 协议变更与撤销

1、本协议若有未尽事宜，经协商一致后签订书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为本

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。

2、本协议在履行期间需要变更的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书面变更

协议；未经甲、乙双方签署书面文件，任何一方无权单方变更本协议。擅自变更

本协议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，变更方应承担一切责任。

3、本协议一经签订，为不可撤销协议。

第十条 其他

1、本协议的订立、解释及履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如有异议，亦

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成，任一方可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

诉讼。

2、本协议经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
3、其他约定事项 / 。

4、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二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附件（如有）：

甲方（签名/盖章）： 乙方（盖章）：上海临港文化艺术基金会

地址： 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/授权委托人：

（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/授权委托人：

（签章）

联系人： 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 联系电话：

签订时间： 签订时间：


